附件2               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限塑工作日常巡查检查情况登记表
	企业名称
	
	经营

地址
	
	注册号
	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	企业
类型
	

	
	
	
	
	
	
	限塑工作联络员
	
	联系电话
	
	
	

	巡  查  检  查  内  容

	项目
	（1）
	（2）
	（3）
	（4）
	（5）
	（6）
	（7）
	（8）
	（9）

	排  查  检  查  内  容
	企业经营主体资格是否合法
	企业是否持照亮照经营
	企业是否存在无偿提供使用塑料购物袋的行为
	企业是否存在销售厚度低于0.025毫米超溥塑料购物袋的行为
	企业是否签订了《关于严格执行“限塑令”的承诺书》
	企业是否对消费者进行限塑知识宣传
	企业对限塑工作的开展是否有专人负责
	限塑相关的制度是否在企业显著位置进行粘贴和公示
	企业在限塑工作中还存什么问题

	是否存在隐患
	
	
	
	
	
	
	
	
	

	整改意见
	

	备注
	排查检查的项目不存在问题，请在“是否存在隐患”栏打“ √ ”；存在问题，请打“ × ”， 并在“整改意见”栏内做出具体的整改要求。


排查检查人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排查检查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